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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烟处[2025]第39号

	非法收购烟叶

	邱**
	　2025年08月13日19时18分，明溪县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联合明溪县公安局盖洋派出所干警出示证件后，执法人员依法对停放在明溪县盖洋镇柳里街134号过道处正在卸烟叶的一辆五菱牌小型普通客车和位于明溪县盖洋镇柳里街134号地下室一层存放烟叶的房间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查获涉嫌非法收购烟叶629.4公斤，共计壹个品种、数量陆佰贰拾玖点肆公斤。
	没收
	《福建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对当事人非法收购烟叶的违法行为，依法没收非法收购的涉案烟叶629.4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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